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文件 
校人发〔2005〕340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青年教师导师制实

施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系、所）、处（室）、直属单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青年教师导师制实施办法》已于

2005年 9月 2日校长办公会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五年九月六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青年教师导师制实施办法 

 

为了进一步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充分发挥具有丰富教

学经验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的示范和帮带作用，提高青年教

师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建立一支高水平的青年教师队伍，

特制定青年教师导师制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1、帮助青年教师尽快适应高校教学工作，尽快融入教

师队伍。 

2、提高青年教师教学水平，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二、实施对象 

35 周岁以下（含）的青年教师，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必

须配备指导教师。 

1、新接收的青年教师。 

2、具有助教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 

3、转到教师系列工作不满一年的教师。 

三、基本要求 

导师通过指导青年教师参与课堂教学示范和精品课程

建设等教学活动，使指导对象了解课堂教学的基本方法、要

求和标准；青年教师应在导师指导下完成随班听课、课后辅



导、批改作业、试讲、辅助实验指导、参与科学研究等教学

与科研环节。 

四、导师基本条件 

1、具有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龄在 10 年以上。 

2、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良好的教学效果，师德高尚，

治学严谨，学术造诣较深。 

3、能履行本实施办法所规定的导师工作职责。 

五、导师工作职责 

1、进行师德教育，传授科学的教育思想，培养青年教

师实事求是、严谨踏实的科学态度和敬业精神。 

2、指导青年教师至少掌握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

要点以及与本课程相关学科的前沿知识，培养其从事教学、

科研的能力，吸收青年教师参与科研工作。 

3、指导青年教师撰写讲课提纲和教案，掌握正确的教学

方法，熟悉并把握教学环节和教学规范。 

4、结合授课的内容和特点，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现代

教学技术，指导青年教师进行教学改革实践，提高教学质量。 

六、导师聘任 

采用双向选择原则，由各学院（系、部）确定导师与被

指导青年教师，并自行聘任。 



七、指导时间 

青年教师导师制采用聘任制，聘期 1 年至 2 年。其中本

科毕业生的带教指导期为 2年，硕士毕业生的带教指导期为 1

年，博士毕业生的带教指导期为半年。带教期满可根据实际

情况申请延长。 

八、考核与相关规定 

1、青年教师导师制由各学院（系、部）负责具体实施。 

2、为保证导师制培养质量，每名导师原则上每次指导

青年教师不超过两名。 

3、在指导期间的每年 12月初各学院依据学生对青年教

师评教结果、教学督导组听课结果、教学活动评比结果、参

加精品课程建设等方面内容对导师指导青年教师工作进行

考核，考核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类，学院自定考核办

法，优秀比例控制在 20%以内。各学院考核后将结果报人事

处备案。学校根据考核结果按优秀每人每年 1000 元、合格

每人每年 500元的标准为指导教师发放指导费。 

4、指导期满后，由学院组织专家通过试讲、评议教案

等方式对青年教师主讲课程的能力、水平和教案质量进行考

核，考核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类。考核合格以上报人

事处备案。青年教师晋升专业技术职务和进修学历（学位）

须在合格以上。 



5、教授、副教授指导青年教师是本职工作的一部分。

学校将青年教师的指导工作做为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评审的必备条件，申报教授职务需有指导青年教师的经历。 

九、其它 

本办法从发文之日起执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